
中宏韶华金生福佑版终身寿险 

产品说明书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指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同）将按照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一、 当年保障额度 

本合同投保时的当年保障额度等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每满 1 个保单年度，当年保障额度按约定的额度增加一次，增加额度为前一个保单年度当年

保障额度的 2%，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保障额度=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1.02
（n-1）

(n为保单年度数) 

若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的，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准，本合同的当年保障额度也将同比例变更。 

 

二、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我们将按照如下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若被保险人未满 18周岁时身故或全残，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下列二项金额中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 累计已交保险费； 

(2)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已满 18周岁（含），且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满日当日或之前身故或全残，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下列二项金额中较大者给付

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 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所对应的比例； 

(2)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若被保险人已满 18周岁（含），且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满日之后身故或全残，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



保险金及其利息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 累计已交保险费乘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所对应的比例； 

(2) 当年保障额度； 

(3)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上述“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所对应的比例”按如下所列：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 对应比例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周岁及以上 120%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

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

（指投保人，下同）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本合同条款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犹豫期、宽限期、自动贷款垫交保险费、保

险合同贷款、效力中止与恢复、保险事故通知、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 

 

投保范围：0周岁至 74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交费期间：趸交、3 年交、5 年交、10年交、15 年交、20年交 

交费方式：趸交、年交、半年交、季交、月交 

上述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交费期间、交费方式将因销售渠道或平台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您在选择本产品时，销售人员或平台等会将届时本产品适用



的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交费期间及交费方式向您进行介绍，您可以在届时适用的范围内按您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

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

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

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单利益演示表 

投保年龄：35 周岁； 性别：女； 基本保险金额：902,282 元；交费期间：5 年； 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方式：年交； 年付保险费：200,000 元 

保单年度 
保单年度初年龄 

（即到达年龄） 
保单年度末年龄 年付保险费 保险费总计 当年保障额度 

现金价值 

（退保金） 
身故/全残保险金 

 1   35   36   200,000   200,000         902,282           85,545           320,000  

 2   36   37   200,000   400,000         920,328         219,390           640,000  

 3   37   38   200,000   600,000         938,734         407,877           960,000  

 4   38   39   200,000   800,000         957,509         685,455        1,280,000  

 5   39   40   200,000   1,000,000         976,659         990,047        1,600,000  

 6   40   41   -     1,000,000         996,192      1,009,527        1,600,000  

 7   41   42   -     1,000,000      1,016,116      1,029,495        1,400,000  

 8   42   43   -     1,000,000      1,036,438      1,049,841        1,400,000  



 9   43   44   -     1,000,000      1,057,167      1,070,594        1,400,000  

 10   44   45   -     1,000,000      1,078,311      1,091,752        1,400,000  

 15   49   50   -     1,000,000      1,190,542      1,203,960        1,400,000  

 20   54   55   -     1,000,000      1,314,454      1,328,078        1,400,000  

 25   59   60   -     1,000,000      1,451,264      1,466,073        1,466,073  

 30   64   65   -     1,000,000      1,602,313      1,618,658        1,618,658  

 35   69   70   -     1,000,000      1,769,083      1,787,132        1,787,132  

 40   74   75   -     1,000,000      1,953,210      1,973,128        1,973,128  

 45   79   80   -     1,000,000      2,156,502      2,178,470        2,178,470  

 50   84   85   -     1,000,000      2,380,952      2,405,177        2,405,177  

 55   89   90   -     1,000,000      2,628,764      2,655,443        2,655,443  

 60   94   95   -     1,000,000      2,902,368      2,931,704        2,931,704  

 65   99   100   -     1,000,000      3,204,448      3,236,639        3,236,639  

 70   104   105   -     1,000,000      3,537,970      3,573,172        3,573,172  

注 1：上表所列利益演示假设年付保险费和保险费总计为保单年度初的数值，其余演示列为保单年度末的数值。 

注 2：上表所列利益演示是基于下列假定条件计算所得：(1)没有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或现金价值权益的变更，(2)没有发生过保单贷款或自动贷款垫

交保险费，(3)没有发生过欠交保险费或其他欠款。若实际情况与上述假定情形不一致的，或者保险合同发生了任一项变更的，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及数值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注 3：上表所列的利益演示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保险责任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